《关于积极稳妥推进全县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的意见》起草说明

一、制定背景

自2016年国家、省、市以来，各地网络预约出租汽车行业逐步发展，为进一步规范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行为，促进出租汽车行业和互联网融合发展，结合本县实际，特起草制定《关于积极稳妥推进全县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的意见》。

二、制定依据

（一）《国务院办公厅关于深化改革推进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指导意见》（国办发〔2016〕58号）；

（二）《网络预约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暂行办法》（交通运输部2016第60号令）；

（三）《省政府办公厅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我省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通知》（苏政办发〔2016〕97号）；

（四）《市政府办公室关于积极稳妥推进我市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的意见》（连政办发〔2016〕142号）；

（五）《关于进一步深化改革 加快推进我市出租汽车行业健康发展的实施意见》（连出改办〔2019〕1号）。

三、制定过程

县政府高度重视《意见》制定工作，成立起草工作领导小组，多次召开会议研究部署起草工作，对制定的重点和难点提出明确要求。县交通局作为牵头部门，将《意见》制定工作作为本年度重点推进的工作任务，为确保制定质量，多次到市级及其它县区交通行业主管部门、出租车企业、网约车企业调研，了解出租汽车行业发展情况。现根据上级文件，结合我县实际，初步形成意见(征求意见稿）。

三、制定主要内容

一是明确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重要意义，将国家和省、市关于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的决策部署落地见效。二是做好出租汽车行业定位，推进巡游出租车转型、网络预约出租车合规化经营、有序发展。三是不断改善出租汽车市场经营环境，加强交通枢纽、学校、商业区、医院等乘客密集区的管理，依法打击非法营运活动，维护出租汽车市场良好秩序。四是完善工作保障机制，成立深化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工作领导小组，明确目标、细分任务，落实主体责任，及时协调解决出租汽车行业改革发展中遇到的问题。

